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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财购〔2019〕61 号

抚州市财政局关于中共抚州市委党校学员

楼床上用品、瓷板画及房间杂件采购

（第二次）项目（招标编号：

JXSW2019-FZ-016A）

投诉处理决定书

江西昊天酒店用品有限公司:

投诉人：江西昊天酒店用品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曾印龙 电话：13767978666

授权代表：周淑靑 电话：13024171176

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华东国际博览城三期 28

号商业办公楼写字楼 1810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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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编：330000

被投诉人 1：中共抚州市委党校

联系人：黄先生 联系电话：18322996601

地址：抚州市文昌大道西 150 米

邮编:344100

被投诉人 2：江西世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刘女士 联系电话：13767650009

地址：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未来城 4 栋 2 单元 2007 室

邮编:344000

投诉人对江西世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代理中共抚州市

委党校学员楼床上用品、瓷板画及房间杂件采购（第二次）

项目（招标编号：JXSW2019-FZ-016A）公开招标文件的质疑

答复不满意，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提起投诉，经过补正材料

后，2019 年 9 月 29 日本机关依法正式受理。现本投诉案已

审查终结。

投诉人称：

一. 对样品实质响应的供货商不足三家事实依据：招标

文件正文--七、评标原则及程序--27 评标程序在初审时，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为对招标文件作实质性响应。15）不

满足招标文件中技术部分要求（画框：深色木纹，现代风格，

装饰效果简单大方等）；

四家投标供应商中有三家提供了样品，很明显，技术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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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是画框为深色木纹，其中一家为浅色，完全不符合招标

文件中瓷板画技术要求第二条深色木纹要求，应予以作废标

处理

二.招标公司未开标按程序执行。 我司开标现场对开标

过程提出疑义，招标公司为给予解释，也不做废标处理，还

执意进行开标，并宣布中标单位，严重损害我公司利益，存

在包庇、偏袒行为。

三.三家公司提供的样品尺寸、规格、做工及画面内容

均为一致，画师为一人，生产厂家为同一厂家。代理公司未

按要求对排名前三投标人样品统一进行封存。

被投诉人称：

一. 本公司招标文件中要求深色木纹、但未要求其油漆

颜色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7 号《政府采购货

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负责

具体评标事务，并独立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审查、评价投标文件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商务、

技术等实质性要求；

（二）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有关事项作出澄清或者说

明；

（三）对投标文件进行比较和评价；

（四）确定中标候选人名单，以及根据采购人委托直接

确定中标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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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贵公司开标时提出的疑问本公司工作人员是有向

评标专家说明情况，贵公司投标代表当时提出要求和专家一

起检验样品,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7号第六十六

条：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采取必要措施，保证评标在

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。除采购人代表、评标现场组织人员

外，采购人的其他工作人员以及与评标工作无关的人员不得

进入评标现场。因由于样品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

第 87 号第二十二条采购活动结束后，对于未中标人提供的

样品，应当及时退还或者经未中标人同意后自行处理；对于

中标人提供的样品，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进行保管、封

存，并作为履约验收的参考，所以本公司才现场公布中标情

况。

三.本项在质疑时没有此条。

经调查：

一. 本条招标文件原文为：“深色木纹，现代风格，装

饰效果简单大方。”

贵司仅仅凭拍摄的几张照片从外观就认定其他三家样

品不是深色木纹，从外观看，样品的边框颜色为油漆的颜色，

而不是深色木纹。专家是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内容进行独立

评审认定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同时贵司投诉样品未提供鸟

兽画样品，根据 94 号令第十九条和二十条规定，本条超出

质疑范围，不予受理。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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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事项不成立。

二.招标公司未按开标程序执行。

开标和评标是两个不同的阶段，不要混淆。贵公司所说

的是在进行评标的阶段，根据 87 号令第六十六条和第二十

二条第三款规定：“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采取必要措

施，保证评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。除采购人代表、评

标现场组织人员外，采购人的其他工作人员以及与评标工作

无关的人员不得进入评标现场；采购活动结束后，对于未中

标人提供的样品，应当及时退还或者经未中标人同意后自行

处理；对于中标人提供的样品，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进

行保管、封存，并作为履约验收的参考”。评标是由评审委

员会独立评审的，中标样品也进行了保管、封存。投诉人的

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
三. 三家公司提供的样品尺寸、规格、做工及画面内容

均为一致，画师为一人，生产厂家为同一厂家。代理公司未

按要求对排名前三投标人样品统一进行封存。

对于第三条后面一款在第二条已经回复。第一款“三家

公司提供的样品尺寸、规格、做工及画面内容均为一致，画

师为一人，生产厂家为同一厂家。”在质疑阶段没有提出，

根据 94 号令第十九条和二十条规定，本项超出质疑范围，

不予受理。

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94 号《政府采购质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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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投诉办法》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：…（二）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

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；…的规定，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;

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予以驳回。

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

日内依法向抚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自收到本

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抚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

2019 年 10 月 1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中共抚州市委党校、江西世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抚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 10月 14日印发


